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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南岳大庙零星维修经费83.51万元
绩效自评报告

根据《关于开展2024年度区预算单位绩效自评和部门评价的通知》（岳财字〔2025〕14号）的文件精神，我单位对2021年南岳大庙零星维修经费83.51万元进行了单位绩效自评，现报告如下：
一、绩效目标解下达情况
（一）财政专项资金下达预算及项目情况。
2021年南岳大庙零星维修经费83.51万元，列入全区性项目经费。该项目资金于2024年3月由区财政局下达，项目主要用于支付2021年南岳大庙零星维修工程经费。 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年初设定情况。
[bookmark: OLE_LINK4]1、数量指标：
①道路、古建筑维护面积23000平方米；
②园林绿化（含古树名木）养护面积21000平方米；
③水电维修100余处。
2、 [bookmark: OLE_LINK1]质量指标：零星维修工程合格率等于100%。
3、时效指标：2021年12月31日完成。
4、成本指标：专项资金使用控制在83.51万元以内。
5、效益指标：通过零星维修工程，提升南岳大庙文物保护完整度，确保周边设施得到有效维护。
6、满意度指标：游客满意度大于或等于95%。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根据财政绩效评价要求，我局成立由局党组牵头，南岳大庙管理所配合的绩效评价小组，制定工作方案，明确职责分工。通过查阅财务凭证、派工单、签证凭证能等资料，全面核查资金使用合规性与目标完成情况，确保评价结果真实、客观。
三、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本工程资金于2024年3月26日区财政下达指标：2021年南岳大庙零星维修经费83.51万元（财预A〔2024〕0044号）。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[bookmark: _GoBack]截至2021年12月31日，该专项资金已使用83.51万元，分别为道路、古建筑维护，园林绿化（含古树名木）养护，水电维修及重大节假日庙内安防维护，整个专项实际支付率为100%。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严格执行专款专用原则，资金的拨付均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，建立了专项经费管理制度，由专人负责资金监管，确保资金使用规范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分析
1、数量指标完成情况：
道路、古建筑维护面积23000平方米，园林绿化养护面积21000平方米，水电维修100余处。
2质量指标完成情况：零星维护工程圆满完成，达成预期效果，完成率100%。
3、时效指标完成情况：工程于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止，如期实施，完成及时率100%。
4、成本指标完成情况：项目年末实际支出83.51万元，严格控制在预算范围内，完成率100%。
5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：零星维修工程的实施，保护了文物的完整性，维护了良好的旅游秩序，提升了南岳大庙的整体形象。
6、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：全年未发生因零星维修工程而引发的质量问题及游客投诉。
四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（一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：各项绩效指标均完成，无偏离情况。
（二）下一步整改措施：无。
五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我局根据财政要求已开展整体绩效自评和专项绩效自评，两项自评表通过财政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完成，并上传整体绩效自评报告和专项绩效自评报告，并通过预决算公开平台同步上传至单位2024年部门决算公开作为附件予以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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